进口食品境外供应商评价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一、标准编制背景：
根据WTO数据统计，我国进口食品农产品贸易总额排名世界第一，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进口市场。但是全球化市场、国际物流和复杂快速的生产消费方式隐含着新的风险和隐患，不合格的进口食品随贸易量增长而显著增加。
   美国是世界上食品安全水平较高的国家，也是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最先进、要求最严格的国家之一。2011年1月4日，美国颁发了《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Food Safety Modernization Act，以下简称FSMA）。FSMA的内容突出了预防为主和风险控制的理念，规定了企业履行主体责任的义务，加强了进口食品的境外检查监管,并注重政府部门间的协调合作和监管能力建设，形成了一套涵盖着食品生产、加工、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各个环节的完整体系，完善了整个FSMA体系中的源头管理内容，也保障了食品供应链中的全过程监管，利于综合监管水平的提高。FSMA要求美国进口商有责任确保其国外供应商（输美食品企业）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以便在国外生产的食品与美国国内生产的食品同样安全。FDA依靠第三方来认证国外食品企业符合美国要求，由FDA认定认可机构，由认可机构对第三方认证机构进行评定，由第三方认证机构对食品企业及其产品进行认证，经认证的食品及食品企业可快速通关。FDA加大检查频次，拒绝FDA检查的企业的产品将被拒绝入境。
[bookmark: _GoBack]国外供应商验证计划（Foreign Supplier Verification Program，下简称FSVP）法规是美国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FSMA）的七大重要配套法规之一，FSVP法规草案（初稿）发布于2013年7月26日，主要内容是要求进口商对所有进口食品建立国外供应商验证计划，对进口食品安全进行验证，以确保进口到美国的食品和饲料是在等同于美国国内的公共健康保护水平下生产的。
FSVP法规加强了对进口食品的监管和风险控制。FSVP法规进一步强调了如何从国外供应商验证这方面来保障进口食品的安全。在供应商验证方式方面，提出了由具备资质的第三方审核机构进行验证的内容。
我国于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中，也增加了关于国外供应商验证的要求，提出进口商应当建立境外出口商、境外生产企业审核制度，重点审核前款规定的内容。审核不合格的，不得进口。我国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公布，自2019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第四十八条中要求进口商应当建立境外出口商、境外生产企业审核制度，重点审核境外出口商、境外生产企业制定和执行食品安全风险控制措施的情况以及向我国出口的食品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法、本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条例第五十一条对通过我国良好生产规范、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认证的境外生产企业，认证机构应当依法实施跟踪调查。对不再符合认证要求的企业，认证机构应当依法撤销认证并向社会公布。这充分说明，我国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也开始逐渐注重对食品原料环节的把控，更加重视进口食品的安全。然而关于这个审核制度如何建立，应当包括哪些内容，《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并无具体要求。相比之下，美国的FSMA共分为四大部分，41个章节，其内容非常丰富、细致，涵盖了食品从生产加工到包装储运的多个阶段；其中的FSVP法规对于国外供应商验证活动的类别、和在不同条件下应当选择何种验证活动，以及验证活动的频率都做了详尽的阐释。
日前海关总署发布了《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对进口食品的适用范围、管理体制、注册制度、注册条件与程序、注册管理等提出了要求，但我国没有建立进口食品供应商评价标准，致使无法开展进口食品供应商评价管理。
本标准借鉴了美国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国外供应商验证计划、德国贸易联合会制定《国际食品供应商标准》、英国零售商协会制定的《食品安全全球标准》，提出适宜我国国情进口食品境外供应商评价技术规范。本标准的制定对于利用合格评定手段，精准实施境外评估体系，突破境外企业实施监管面临“域外法权”限制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限制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二、标准的内容框架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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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标准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本技术规范规定了进口食品供应商评价技术规范和要求。本评价范围适用于第三方评价机构对于进口供应商的评价，也适宜进口国政府或进口商对进口供应商的评价、监管，也适用于进口食品供应商自我评估和持续改进。
1、术语和定义部分，给出了本标准中用到的术语和定义。
2、进口食品供应商评价技术规范规定了进口食品境外供应商基本要求要求，规定了法律法规要求、质量保证要求、安全卫生要求、供应商运营表现要求等评价内容。具体框架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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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验证部分，标准提出了按照风险分析原则，对不同种类的进口食品开展验证。并给出了验证频次的考虑的因素、验证方式、方法。
4、文件记录和保存部分。提出了不同类型记录和保存要求。
5、评价方法和结果表示部分。给出了评价指标，提交的技术资料及证明材料，和判定方法。给出了结果判定和处理方法。
6、评估周期，规定了再评估时间要求。
四、标准的创新点
本标准首次建立了进口食品境外供应商要求和评价要素。建立了从合规性要求、法律法规要求、质量保证要求、安全卫生要求、供应商运营表现要求、文件记录和保存要求。对于精准实施境外食品评估体系，突破境外企业实施监管面临“域外法权”限制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限制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